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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总工发〔2021〕36 号 签发人：赵君

包头市总工会印发《关于理顺组织体制、

构建覆盖广泛工会组织体系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直属工会，市总各部室、产业工会、二级单位：

为贯彻《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，

进一步理顺全市工会体系，现将《关于理顺组织体制、构建

覆盖广泛工会组织体系的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行。

理顺工会组织体制是我市推动工会改革向纵深发展的

重要任务，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，认真落实。各级工会要按

调整后的组织关系积极进行工作对接，主动接受上级工会领

导，在 3 个月内完成组织关系的调整工作，及时将组织建设、

经费管理审计、职工维权帮扶、会员会籍管理、实名录入、

统计年报等工作按照隶属关系进行相应调整，隶属关系调整

的工会组织经费征缴形式、征缴比例、分成比例不作调整。

市总基层部要在 3个月内指导市总直属委办局工会中需要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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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或未建会的单位规范成立工会联合会。各驻会产业工会要

在 3个月内完成直接管理单位工会中未建会的单位工会组织

建立工作。市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要在 6 个月内指导有 2

家以上事业单位的直接管理单位工会成立工会联合会。

工会联合会、联合工会因成立时间短、专职工会工作人

员不足等原因，对新隶属的下级工会指导有困难的，可向市

总组织部申请给予一年的过渡期，期间由调整前的上级工会

帮助调整后的上级工会共同管理。市总各直属工会填写《市

总直属工会基本情况表》（附件 1），12 月 10 日前上报市

总工会组织部。

咨询电话：市总组织部 6190992

市总基层部 6190923

附件：

1.包头市总工会直属工会基本情况表

2.包头市总工会直属工会名单

3.包头市总工会驻会产业工会直接管理名单

4.包头市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直接管理名单

5.划归旗县区工会管理的原市总直属工会名单

包头市总工会

2021 年 1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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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理顺组织体制、构建覆盖广泛工会组织

体系的意见（试行）

为更好地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“上级工会组

织领导下级工会组织”“基层工会、地方各级总工会、全国

或者地方产业工会组织的建立，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”有

关规定，现就明确全市各级工会组织的上一级工会组织，加

强上级工会对下领导服务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明确全市各级工会的上级工会

上级工会对下级工会负有领导和服务的职责。为消除工

会管理盲区，按照工会组织隶属关系与党组织关系基本保持

一致的原则，确保每个工会都有一个直接管理的上级工会。

同时为避免出现交叉管理、多头管理，全市各级工会原则上

只明确一个直接管理的上级工会，其他工会组织不再对其进

行直接管理。垂直管理的全国铁路总工会、中国民航工会、

中国金融工会所属的我市各级工会组织，在我市不明确直接

管理工会，由市总产业工会领导。划归自治区驻会产业工会

管理的内蒙古电力有限公司工会、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

司工会、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公司工会、国网内蒙古蒙

东电力有限公司工会、内蒙古地质矿产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

司工会、中国邮政集团工会内蒙古分公司工会、中国移动通

信集团工会内蒙古委员会、中国联通内蒙古分公司工会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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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电信内蒙古分公司工会、内蒙古森工集团公司工会、中国

石油内蒙古分公司工会、中国石化内蒙古分公司工会所属的

我市各级工会组织，在接受市总产业工会领导的同时，接受

上级行业、产业领导。

1.明确市总工会直属工会范围

市总工会作为上一级工会直接管理的直属工会包括：各

旗县区总工会和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工作委员会，

市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，所属单位超过 10 家的市直委办

局工会联合会，党组织关系或行政关系、资产关系属市级以

上相关部门且适合地方工会直接管理的企事业单位。（详见

附件 2）

2.理顺市总工会驻会产业工会领导体制

市总驻会产业工会所属各级工会接受同级地方工会直

接管理，同时接受市总驻会产业工会领导。未纳入市总直属

工会，且产业特点明显、适合产业管理的市级以上企事业单

位工会，由市总驻会产业工会作为上一级工会进行直接管理

（详见附件 3）。市级行业工会联合会（联合工会）成立按

照所属行业性质由驻会产业工会负责指导、批复以及领导和

管理。不在 4个驻会产业行业范围的市级行业工会联合会（联

合工会）成立，由市总基层部负责指导和批复以及领导和管

理，运行正常后可协商划归驻会产业工会领导和管理。

3.明确市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管理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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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纳入市总工会、市总驻会产业工会直接管理的市级以

上机关事业单位和市委、市政府直接管理事业单位由市直机

关工会工作委员会作为上一级工会进行直接管理（详见附件

4）。在包头市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基础上，适时成立

包头市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，以市直机关工委领导为主，同

时接受市总工会领导。

4.明确市级委办局工会和市直属事业单位工会管理范

围

市级委办局工会和市直属事业单位工会作为其所辖机

关事业单位工会的上一级工会进行直接管理。有 2 个以上所

属事业单位的，要成立工会联合会，由工会联合会履行管理

职责。工会联合会成立前或不具备成立工会联合会的由其机

关工会的上级工会（市总工会基层部、市总驻会产业工会、

市直机关工会联合会）直接管理。

5.明确市总直属企业工会和市总产业直属企业工会管

理范围

市总直属企业工会和市总产业直属企业工会及其他国

有企业工会，是其控股或管理的分（子）公司的上级工会。

分（子）公司不在包头的，接受所在地工会领导。

6.明确旗县区（高新区）工会直属工会范围

除上述五种情形外，其余企事业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原

则，由所在地区的旗县区（高新区）工会作为上级工会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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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。旗县区（高新区）工会建立的行业性（区域性）工会

联合会，由旗县区（高新区）工会直接领导和管理，其组织

隶属关系、会籍管理、干部协管、经费管理均由旗县区（高

新区）工会负责，同时接受市总工会驻会产业工会业务指导。

二、明确调整工会组织隶属关系的流程

对现有工会组织上一级工会不明确的，因新建、改革、

改制、体制调整等原因需要明确或调整上一级工会的，按以

下程序办理：市总直属工会的调整，由涉及单位的工会组织

（工会组织成立前由党组织或工会筹备组）书面请示市总工

会，市总组织部审核批复调整。市总产业工会直接管理工会

的调整，由涉及单位的工会组织（工会组织成立前由党组织

或工会筹备组）书面请示市总产业工会，市总产业工会报市

总组织部备案。市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工会调

整，由市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书面报市总组织部备案。旗

县区直接管理的工会在本旗县区调整隶属关系，由旗县区工

会负责，跨旗县区调整隶属关系，由旗县区工会报市总工会

基层部调整。其他工会组织隶属关系调整，报上一级工会同

意并备案，跨单位、跨行业、跨地区调整，超出上级工会管

理权限的，报市总基层部调整。

三、加大对下服务指导力度

1.压实建会责任

建会工作原则上按单位（企事业、社团）注册地址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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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地管理，由旗县区（高新区）工会负责指导、审核和批准，

所建工会由旗县区（高新区）工会领导。对于新引进的 1000

名以上职工的项目，旗县区（高新区）工会要第一时间上报

市总基层部，由市总基层部或产业工会负责指导、审核和批

准，所建工会由市总直属或市总产业工会管理。此意见下发

前已建立的工会组织隶属关系不作调整。建会工作实行首问

负责制，对于建会单位咨询，我市各级工会组织需在受理 5

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或转至其上级工会组织，对于上级工会

组织难以确定的，直接报市总工会基层部确定。任何单位和

个人对申请建会、入会的事项不得拖延、推诿，对于违反建

会首问负责制和限期办理规定，造成不良影响的将追究相关

人员的直接责任和所在单位领导的责任。

2.限时完成建会

本意见明确的上级工会（除旗县区（高新区）工会），

要在意见下发 6个月内完成现有下级工会组建和会员入会及

实名制录入工作。上级工会应当在新建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、

机关团体组建 6 个月内督促帮助其成立工会组织。市总产业

工会要建立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主的行业工会联合会（联

合工会），确保涉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行业全部建立工会

联合会，作为吸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和管理服务的重要

载体。各旗县区（高新区）工会，要按照此文件精神在 6 个

月内出台相关制度，对所属工会进行分级管理，理顺乡镇（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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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）、园区、社区和企事业单位等基层工会组织体制，确保

每一个单位都有一个明确的上级工会进行管理服务，由上级

工会督促其规范工会组织建设。

3.加强督促指导

上一级工会要指导下级工会规范组织建设，健全组织体

系，大力推进“六有”工会建设（有依法选举的工会主席、

有独立健全的组织机构、有服务职工的活动载体、有健全完

善的制度机制、有自主管理的工会经费、有会员满意的工作

绩效），不断提高基层工会工作规范化水平。上一级工会要

注重分类指导，严格按照《中国工会法》《中国工会章程》

《机关工会工作暂行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工会工作条例》《企

业工会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政策要求对下一级工

会实施精准化、差异化指导和服务，切实帮助解决基层工会

的实际困难，激发基层工会活力。上一级工会要加强组织领

导，形成工会主席亲自抓，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工作

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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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总直属工会基本情况表

工 会

名 称

成立

时间

届次
换届

时间

组成

名额

基层工

会数量

会员总数

男

职工总数

男

女 女

工会委员

会

主 席 行政职务

副主席 委 员

经费审查

委员会

主 任 行政职务

委 员

女职工

委员会

主 任 行政职务

委 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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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包头市总工会直属工会名单

1.旗县区工会和高新区工会（10 个）

昆都仑区总工会、青山区总工会、东河区总工会、九原

区总工会、土默特右旗总工会、固阳县总工会、白云鄂博矿

区总工会、石拐区总工会、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总工会、稀

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工作委员会

2.包头市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

3.所属单位超过 10 家的市直委办局工会联合会（8 个）

市公安局、市教育局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、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自然资源局

4.党组织关系或行政关系、资产关系属市以上相关部门

且适合地方工会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工会（13 个）

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、内蒙古第一机械（集团）有限

公司、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、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

有限公司、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、包头铝业集团公

司、中国能源集团包头矿业（包头能源）有限责任公司、国

能包头煤化工公司、包头钢铁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、包头

供电局、蒙商银行、黄河水利委员会宁蒙水文资源局、内蒙

古镫口扬水灌区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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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高校（高职）工会（7 个）

内蒙古科技大学、包头医学院、包头师范学院、包头轻

工职业技术学院、包头职业技术学院、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、

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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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包头市总工会驻会产业工会直接管理范围

包头市教科文卫体工会直接管理以下单位工会组织（9

个）

文旅发展集团、包钢医院、包钢幼教处、科教集团、中

冶西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、内蒙古煤矿安全培训中心、国药一

机医院、国药北方医院、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

包头市建筑建材交通机冶工会直接管理以下单位工会组

织（9个）

市公交运输集团、市热力总公司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城市

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包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交投集团、

城投集团、住建集团、市燃气有限公司

包头市财贸轻纺农牧林水工会直接管理以下单位工会组

织（30个）

包头粮食和储备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、水务集团、正

信集团、鹿勤集团、内蒙古盐业公司包头分公司、市农牧业

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林草局、市水务局、市烟草专卖局、市粮

油集团、内蒙古鹿王羊绒集团公司、内蒙古包头百货大楼集

团股份公司、中国石油内蒙古包头销售分公司、中国石化包

头分公司、中国人民银行包头市中心支行、中国工商银行包

头分行、中国建设银行包头分行、中国银行包头分行、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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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银行包头分行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包头分行、交通银行

包头分行、中信银行包头分行、兴业银行包头分行、华夏银

行包头分行、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包头分公司、阳光财

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中心支公司、市旅游行业工会联合会

包头市国防邮电能源化学地质工会直接管理以下单位工

会组织（18个）

市邮政管理局工会、中国邮政集团工会包头委员会、中国

核工业二〇八大队、内蒙古有色地质矿业（集团）五一二有限

责任公司、内蒙古第五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、内蒙古煤田地质

局一五一勘探队、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、北方联

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包头第一热电厂、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

任公司包头第二热电厂、包头市第三热电厂工会、内蒙古第一

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、内蒙古第三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、

中国移动包头分公司、中国联通包头分公司、中国电信包头分

公司、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、内蒙金属材料研究所（五二所）、

内蒙古煤矿技术中心



— 14 —

附件 4

包头市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直接管理

单位工会名单

（77 个）

市委办公室、市人大常委会机关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

协机关、市纪委监委机关、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委

统战部、市委政法委、市委编办、市委政研室、市直机关工

委、市委巡察办、市委保密机要局、市委老干部局、市总工

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工商联、市文联、市残联、市红十

字会、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人民检察院、市体育局、市发改

委、市工信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退役军

人事务局、市审计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统计局、市人

防办、市税务局、包头发射中心台、内蒙古路政监察总队二

支队、内蒙古广电网络包头分公司、市民委、市科技局、市

应急管理局、市医保局、市信访局、市科协、市政务局、市

乡村振兴局、发展研究中心、市气象局、市委网信办、市委

军民融合办、市金融办、市外事办、市水文局、国家统计局

包头调查队、内蒙古自治区核与辐射测中心、内蒙古自治区

包头生态环境监测站、市国资委、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、

市国家安全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市合作交流中心、市委党

校、包头日报社、包头广播电视台、市档案馆、市地震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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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供销社、市新都办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

包头高新技术人才交流中心、包头稀土材料技术研发中心、

包头海关、市社会信息发展中心、市各民主党派、市归国华

侨联合会



— 16 —

附件 5

划归旗县区工会管理的原市总直属工会

名单

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划归东河区总工会直

接管理。

包头明天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划归昆都仑区总工会管理。

包头市总工会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30 日印发


